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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海域船舶污染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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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海域船舶污染应急预案

1．总则

1.1 编制目的

（1）建立健全莆田海域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机制，整合海上

应急力量资源，快速、有序、高效地组织海上船舶污染应急反应行动，

一旦船舶发生污染事故，可迅速做出应急反应，控制和清除污染。

（2）最大程度地减少海上突发污染事件,包括船舶溢油污染等其

他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环境破坏；保护莆田海域生态环

境和海洋资源，保障人体健康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莆田市经济可持

续发展。

1.2 编制依据

1.2.1 国际公约

（1）《经 1978 年议定书修正的 1973 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

约》（MARPOL73/78）。

（2）《1990 年国际油污防备、反应和合作公约》（OPRC90）。

（3）《1992 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CLC92）。

（4）《2000 年有毒有害物质污染事故防备、反应与合作议定书》

（HNS2000）。

（5）《2001 年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公约》（CLC2001）。

（6）《国际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舶结构和设备规则》（IBC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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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2004 修正案）

（7）《国际散装液化气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IGC 规则 2014 修

正案）

（8）《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IMDG Code2015 修正案）

1.2.2 国内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 年 11 月 1日。

（2）《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2013 年 12 月 7日。

（3）《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2013 年 12 月 28 日。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14 年 12 月 1 日。

（5）《福建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2016 年 4月 1 日。

（6）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的决定，2016

年 11 月 7 日。

（7）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及其有关作业

活动污染海洋环境防治管理规定》的决定（交通运输部令 2017 年第

15 号）

（8）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污染海洋环境

应急防备和应急处置管理规定》的决定（交通运输部令 2016 年第 84

号），2016 年 12 月 13 日。

1.2.3 上层应急预案及规划

（1）《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06 年 1月。

（2）《国家海上搜救应急预案》，2006 年 1 月 23 日。

（3）《水路交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2009 年 1月 5日由交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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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部发布。

（4）《福建省人民政府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06 年。

（5）《福建海域船舶污染应急预案》，2010 年 7月 9日。

（6）《福建省危险化学品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2015 年

11 月 13 日。

（7）《莆田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09 年 5月 18 日。

（8）《莆田市危险化学品事故灾难应急预案》，2013 年 11 月。

（9）《莆田市防治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应急能力

建设规划》（2014～2020 年），2014 年 12 月。

1.3 工作原则

在莆田市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体系总体框架下，发挥莆田市海域船

舶污染应急指挥部的专业职能，贯彻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级负责、

属地管理、责任共担的原则。

1.3.1 统一领导，分级负责

莆田市人民政府负责莆田海域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的统一领

导和指挥，各有关部门按照本预案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

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理的有关工作。

1.3.2 依法规范，反应快速

莆田市人民政府授权莆田海事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

定，完善莆田市船舶污染应急体系，建立健全系统、规范的船舶污染

事故应急处理工作制度，对船舶污染事故和可能发生的船舶污染事故

做出快速反应，及时、有效开展监测、报告和处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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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依靠科学，加强合作

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工作要充分尊重和依靠科学，要重视开展防范

和处理船舶污染事故的科研和培训，为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提供技

术保障。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通力合作、资源共享，以有效应对。

1.4 适用范围

1.4.1 本预案适用的海域范围：

本预案适用的范围主要指莆田市行政管辖范围内的相关海域，具

体的莆田海域船舶污染应急责任区范围见附录 11.1。

沿海县（区、管委会）海上污染应急责任区为沿海县（区、管委

会）政府管辖的行政海域。

1.4.2 本预案适用的条件：

（1）莆田海域发生或可能发生的海上船舶溢油、有毒液体物质

泄漏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入海等较大及以上的船舶污染事故等级时，

应启动本预案。

（2）莆田海域发生一般船舶污染事故等级时，若启动港口、码

头溢油应急预案或沿海县（区、管委会）船舶污染应急预案不能处置

时，应启动本预案。

（3）莆田海域以外发生的船舶污染事故，可能造成莆田海域污

染的，应启动本预案。

（4）在海上搜救应急行动中涉及船舶污染应急并满足本预案适

用条件的，应启动本预案。

（5）在莆田海域载运危险化学品的船舶在水上航行、停泊或装



- 9 -

卸过程中，发生海上危险化学品事故时，应立即向莆田市危险化学品

事故灾难应急救援领导小组报告，并按照《莆田市危险化学品事故灾

难应急预案》的相关规定予以启动、实施和终止。

1.5 本预案的制定与发布实施

本预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莆田海事局组织制定,由莆田市人民政

府审批和发布。

本预案由莆田市海域船舶污染应急指挥部组织实施。

2．组织指挥系统及职责任务

2.1 应急组织指挥系统

莆田海域船舶污染应急组织指挥系统由两级机构组成。

第一级为莆田市海域船舶污染应急指挥部（简称“指挥部”）指

挥部在莆田市政府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下设指挥部办公室与莆田市

海上搜救中心办公室合署办公。

第二级为莆田市海域船舶污染应急现场指挥部（简称“现场指挥

部”）。

莆田海域发生海上危险化学品事故时，指挥部应立即向莆田市危

险化学品事故灾难应急救援领导小组报告，并按照《莆田市危险化学

品事故灾难应急预案》的相关规定予以启动、实施和终止。

2.2 应急指挥系统组成

2.2.1 指挥部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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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挥部成员组成：

总指挥：莆田市政府分管海上船舶污染应急工作的领导

常务副总指挥：莆田海事局局长

副 总 指 挥：莆田市海洋与渔业局分管领导

莆田市环境保护局分管领导

莆田军分区分管领导

莆田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分管领导

成员：莆田海事局

福建海警二支队

湄洲湾港口管理局

莆田海关

莆田市发展改革委

莆田市财政局

莆田市消防支队

武警莆田边防支队

莆田市公安局

莆田市交通运输局

莆田市口岸办

莆田市气象局

莆田市旅发委

莆田市林业局

莆田市台湾事务办公室



- 11 -

莆田市卫生计生委

移动通信莆田分公司

中国联通莆田分公司

莆田市电信分公司

莆田市石油化工码头

各县（区）政府（管委会）等相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

各成员单位相关负责人员有变动时，应将相应变动及时通知指挥

部办公室。

（2）指挥部办公室成员组成：

指挥部办公室主任由莆田海事局分管副局长担任，办公室副主任

由莆田海事局船舶监督处处长、指挥中心主任担任，成员由船舶监督

处和指挥中心人员组成。

2.2.2 现场指挥部

现场指挥部是派到污染事故现场的指挥机构。启动本预案时，应

组建现场指挥部。现场指挥部由指挥部指派的协调人员、事故发生地

的应急指挥人员、造成污染的船东、救助单位代表等人员组成。现场

指挥部总指挥由指挥部指定或由事故发生地的海事管理机构负责人

担任。

现场指挥部在指挥部的领导下承担污染应急反应的现场组织、协

调、管理与控制、监督检查等任务。

当在莆田海域发生海上危险化学品事故时，指挥部应立即向莆田

市危险化学品事故灾难应急救援领导小组报告，并按照《莆田市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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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事故灾难应急预案》的相关规定予以实施。

2.2.3 专家咨询组

专家咨询组由海事、海洋与渔业、环保、教学科研机构、航运、

清污、保险、救捞、石油化工与化学品、法律等各相关行业专家组成，

负责参与船舶污染应急行动的技术咨询。

指挥部办公室可根据应急行动需要召集其他专家参与决策咨询。

2.3 职责

2.3.1 指挥部职责

（1）组织、协调、指挥符合启动预案条件的船舶污染事故的应

急反应。

（2）负责船舶污染事故的新闻发布。

（3）研究制定应急情况下的对策和措施。

（4）负责应急力量和设备等资源保障。

（5）按照上级要求，组织力量积极参与跨区的重大事故的应急

工作。

（6）当发生海上危险化学品事故时，应立即向莆田市危险化学

品事故灾难应急救援领导小组报告。

2.3.2 指挥部办公室职责

（1）接受莆田海域海上船舶污染事故报告，并向福建省海上搜

救中心（福建省海域船舶污染应急指挥部）报告。

接受莆田海域海上危险化学品事故报告，并向莆田市危险化学品

事故灾难应急救援领导小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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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确定莆田市较大和一般船舶污染事故等级与预警级别，按

照指挥部指令，启动和终止应急响应，本预案，组织、协调、指挥和

监督莆田海域船舶污染事故的应急响应，组建船舶污染应急现场指挥

部。指导和监督现场指挥部按照本预案进行应急响应。

（3）具体组织、指挥、协调各方面力量处置污染事故。

（4）在二级预警及以上和二级响应及以上行动时，按照上级指

挥部的指示开展应急工作，并接受上级指挥部的指导与监督。

（5）保持与有关应急成员单位的沟通与联系，掌握应急资源。

（6）组织相关单位和人员进行专业培训，组织、策划并实施辖

区船舶污染应急演习。

（7）检查督促有关单位贯彻落实本预案的相关工作。

（8）负责船舶污染应急年度经费预算与决算，上报市政府批准。

（9）负责专家咨询组的组织和召集工作。

（10）组织开展本应急预案的修订工作。

2.3.3 指挥部成员职责

各成员单位在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履行各自职责。各成员单位应

提供 24 小时畅通的应急联系方式，同时还应指定联络员负责日常联

系相关事宜。

（1）莆田海事局：负责组织本系统力量参加海上应急行动；协

助指挥部指导海上船舶污染事故处置工作；负责发布海上涉及船舶航

行安全相关信息；必要时组织实施海上交通警戒或海上交通管制；负

责核实所接收的船舶污染报告信息，并上报上级海事机构，同时向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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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部报告；会同相关部门组织、协调污染事故的应急处置和监视、监

测；负责职责范围内的船舶污染事故的调查处理和事故调解，协助处

理污染索赔。

（2）莆田市海洋与渔业局：负责海上船舶污染的监视与监测；

负责及时提供事故海域（或邻近海域）的海浪、海流、潮汐、水温等

实时海况信息；负责提供海洋环境敏感资源信息；负责通知可能受污

染损害的水产养殖区及渔业捕捞区的生产经营单位采取防范措施；负

责组织本单位力量、渔船参加应急行动；协助做好对事故造成污染的

岸滩的清除和恢复工作；负责核实职责范围污染清除和损害情况，协

助做好渔业及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补偿和海域生态环境恢复工

作。

（3）莆田市环境保护局：负责通知可能受污染损害的自然保护

区，做好预防工作；协调有关单位对回收的危险废物进行处理。

（4）莆田军分区：地方应急力量不足时，由部队派出舰船、飞

机及人员给予支援。参加救援的军队舰船、飞机及人员由军队派出机

关指挥，接受指挥部的统一协调。

（5）福建海警二支队：组织本单位船艇参加应急行动；协助进

行现场警戒；协助维护事故现场的海上治安管理工作。参加救援的舰

船及人员由派出机关指挥，同时接受指挥部的统一协调。

（6）湄洲湾港口管理局：协助指挥部作好应急船舶、出事船舶

靠泊和指派引航员的工作；组织本单位力量参加应急行动；提供最新

的危险货物码头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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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莆田海关：对事故所涉及外轮的货物和燃料油过驳办理快

速通关手续。

（8）莆田市发展改革委：根据政策导向，负责向上级争取专项

资金支持。

（9）莆田市财政局：按照分级负担的原则，负责提供必要的应

急救援资金支持。

（10）莆田市消防支队：组织本单位力量对船舶火灾、危险品泄

漏等事故进行应急救援；组织现场有关消防力量实施灭火行动，营救

遇险人员，控制危害源，清理火场，参与火灾原因的调查工作；参加

现场警戒工作。

（11）武警莆田边防支队：组织本单位船艇参加应急行动；协助

进行现场警戒。参加救援的舰船及人员由派出机关指挥，同时接受指

挥部的统一调派。

（12）莆田市公安局：负责指导应急反应治安维护、陆上交通管

制等工作，协调事故发生地公安部门负责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和群众疏

散工作。

（13）莆田市交通运输运输局：负责协调组织应急救援的运输车

辆保障。

（14）莆田市口岸办：负责协调市内各口岸查验单位参与海上船

舶污染应急行动，协调处理船舶污染应急中涉及口岸相关事宜。

（15）莆田市气象局：负责及时提供实时气象信息和天气预报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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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莆田市旅发委：负责协助有关部门对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

队进行疏散、安置工作。

（17）莆田市林业局：负责通知可能受污染损害的红树林保护区，

做好预防工作；

（18）莆田市台湾事务办公室：负责台湾船舶污染事故处理工作

中的涉台政策指导；负责与台湾有关方面的联系、协调等事宜。

（19）莆田市卫生计生委：负责组织协调应急医疗救援工作。

（20）各县（区）政府（管委会）：负责组织属地有关部门和单

位开展船舶污染预防和清除工作；负责组织救助医治受害人员和人员

疏散安置工作；为属地内应急行动提供必要的后勤保障。在需要时，

负责动员组织社会力量参与污染清除工作。

（21）莆田市电信分公司、移动通信莆田分公司、中国联通莆田

分公司：负责组织协调应急通信保障工作。

（22）莆田市石油化工码头：负责为海上突发污染事件,包括船

舶溢油污染、海上危险化学品事故等应急救援提供技术指导和必要的

协助。

（23）其他有关部门：做好应急待命，根据指挥部的要求开展工

作。

2.3.4 现场指挥部职责

现场指挥部在指挥部的领导下承担污染应急反应的现场组织、协

调、管理与控制、监督检查等任务。

（1） 执行指挥部的各项指令，负责应急响应的现场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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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集与海域船舶污染有关的信息，及时向指挥部报告应急

响应的进展情况和结果。

（3） 负责现场应急处置，组织实施污染物的转移、围控、清除

和处置等工作。

（4） 对现场实际情况进行评估，向指挥部办公室报告并提出下

一步应急响应或终止应急响应的建议。

（5） 保障应急响应的通讯畅通，为现场作业人员提供安全和后

勤保障。

3． 事故报告和初始评估

3.1 事故报告

3.1.1 单位、部门和个人报告

任何船舶、码头、装卸站的使用、管理单位以及其他部门和个人，

发现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可能或已经对海洋环境造成污染或损害

的，应当立即就近向有关海事管理机构和应急指挥机构报告。海事管

理机构接到船舶溢油污染等其他事故报告后，应及时核实有关情况，

并向应急指挥机构报告。

莆田海域船舶污染事故报告表见附录 11.2

3.1.2 事故船舶报告

船舶在莆田市管辖海域发生污染事故或海上危险化学品事故，或

者在莆田市管辖海域外发生污染事故造成或者可能造成莆田市管辖

海域污染的，应当立即启动船舶应急预案，采取措施控制和消除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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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减少事故造成的损害，并就近向有关海事管理机构和应急指挥部

办公室报告。海事管理机构接到船舶报告后，应及时核实有关情况，

并向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报告。

船舶污染事故报告或海上危险化学品事故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

容：船舶的名称、国籍、呼号或者编号；船舶所有人、经营人或者管

理人的名称、地址；发生事故的时间、地点以及相关气象和水文情况；

事故原因或者事故原因的初步判断；船舶上污染物或危险化学品的种

类、数量、装载位置等概况；污染或危害程度；已经采取或者准备采

取的污染控制、清除措施和污染控制情况以及救助要求；主管部门规

定应当报告的其他事项。

做出船舶污染事故报告后出现新情况的，事故单位、有关部门应

当及时补报。

3.1.3 指挥部办公室报告

指挥部办公室在接到污染事故或海上危险化学品事故报告后，应

尽可能通过各种有效手段收集、核实下列信息：

（1）事故源名称：发生船舶污染等其他事故的船舶名称、国籍、

呼号或者编号，设施或码头名称；

（2）事故发生的日期和时间，或发现事故的日期和时间；

（3）事故发生地点的经纬度或最近的陆地标志；

（4）事故类型或事故原因（如操作性溢油、碰撞、搁浅、火灾、

爆炸等）的初步判断，

（5）事故单位（船舶所有人、经营人或者管理人的名称、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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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联系人、代理人），

（6）发生事故处的气象、海况和水文状况；

（7）事故船舶或码头设施上污染物的种类、数量、装载位置等

概况，以及进一步泄漏的可能性。如果涉及到海上危险化学品事故，

还需了解危险化学品的特性及处置方式等相关情况；

（8）污染区域的描述（包括长度、宽度、形状和颜色以及移动

方向等）和污染程度；

（9）溢漏的部位、品种，溢漏的估计量及进一步溢漏的可能性，

溢出物漂移方向及受其污染威胁的地区；

（10）已采取和即将采取的清除污染或防止进一步污染的行动;

（11）报告人的姓名和联系办法等，并进行事故的初始评估。

3.1.4 报告程序

（1）发生在莆田海域以内的污染事故或海上危险化学品事故，

单位、部门和个人可通过以下途径报告海域船舶污染事故和相关信

息：

 海上搜救报警电话 12395；

 指挥部办公室 24 小时值班电话 0594-2519516，传

真 0594-2519512 ；

 甚高频：16频道；

 其他方式。

（2）接收到海上船舶污染等事故信息并确认后，指挥部办公室

按以下程序报告和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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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值班人员接到船舶污染等事故报告后应立即向指挥部办公室

副主任报告。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应立即向指挥部办公室主任报告。

② 经初始评估确定为重大及以上事故，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应立

即向常务副总指挥报告。

③ 指挥部办公室根据评估结果并按规定报告上一级主管部门和

同级人民政府，需要向其它有关成员单位报警的，应及时通报。

④ 事故已经或可能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时，指挥部办公室根据

指示向周边地区有关部门通报。

⑤ 启动本预案后，指挥部办公室应立即向市政府、福建省海上

搜救中心（福建省海域船舶污染应急指挥部）报告，并视情及时通报

相关单位。同时立即向指挥部总指挥和常务副总指挥报告，并及时将

相关领导的应急指令传达、通报相关成员单位。

（3）指挥部办公室对接收到的事故信息进行初步分析后认为必

要，或者随着事故和应急反应态势发展认为必要时，经指挥部批准通

过以下方式告警和紧急公告：

① 莆田海事局通过航行通（警）告、甚高频无线电话（VHF）及

其他有效方式转播、转发相关信息。

② 莆田市海洋与渔业局通过海洋与渔业综合信息管理平台转发

相关信息。

③ 通过当地电视台、广播电台和现场紧急广播车等方式向公众

发布紧急公告，传递事故信息，以及紧急情况解除公告。

对于发生在莆田附近海域可能影响到莆田海域的污染事故，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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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接到污染事故报告后，应密切注意污染动向。如果污染将影响到莆

田海域，办公室应进行船舶污染事故预警。

（4）接收到海上危险化学品事故信息并确认后，指挥部办公室

应立即向莆田市危险化学品事故灾难应急救援领导小组报告。

3.1.5 动态信息报告

参与应急响应行动的各单位、部门应每隔 4 小时和处在应急处置

关键节点时，应向现场指挥部报告应急行动进展情况和需要报告的其

他信息，重要信息随时报告。

3.2 污染事故初始评估

（1）指挥部办公室应根据所掌握的信息召集有关专家对船舶污

染等事故进行进一步评估，内容包括：

①污染事故的性质；

②污染物的种类和数量；

③事故地点以及气象和海况条件，预测污染物的漂移趋势；

④对发生火灾、爆炸、毒害、腐蚀的可能性进行评估；

⑤可能引发的灾害性事故，如火灾、爆炸等，以及事件对人员健

康和公共安全的危害性进行评估；

⑥污染物对敏感区域影响以及可能造成损害的评估；

⑦污染物影响相邻海域的可能性的评估等。

⑧优先保护和清除策略以及对事故做出有效反应所需要的资源

能力。

（2）指挥部应根据评估结论研究确定事故等级、应急力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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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防护、后勤保障等需求。

（3）发生海上危险化学品事故时，应立即向莆田市危险化学品

事故灾难应急救援领导小组报告，同时应把有关危险化学品的理化特

性及相应的处置方法等专家评估内容上报给该领导小组。

3.3 监视和监测

船舶污染事故的监视和监测应贯穿于船舶污染应急处置全过程。

指挥部办公室应协调莆田市海洋与渔业局制定污染事故的监视监测

方案，报指挥部同意后组织实施。指挥部办公室应跟踪监视监测工作

进展情况。

3.3.1 监视

污染监视工作由莆田市海洋与渔业局负责组织具有海洋环境监

视职责的单位承担。监视系统包括利用船舶进行监视、在岸边进行监

视以及采用航空监视和卫星监视。

（1）船舶监视：污染事故发生后，指挥部根据污染事故报告，

迅速派遣监视船舶对污染源和污染物进行跟踪监视或调用现场附近

其他船舶进行监视；

（2）岸边监视：通过岸边车、人等进行监视；

（3）航空监视：利用海洋、军队、求助、民航等部门的飞机进

行监视；

（4）卫星监视：利用卫星信息资料通过影像处理分析进行监视，

确定事故船舶的位置，计算溢油面积、扩散方向、速度和范围，绘制

溢油扩散分布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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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监测

海上船舶污染事故监测工作由莆田市海洋与渔业局负责组织有

资质的海洋环境监测技术单位具体实施。污染事故发生后，监测工作

应立即展开，迅速进行现场采样、化验分析、编写监测报告，并向指

挥部报告。污染物鉴别分析由指挥部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监测任

务包括：

（1）测定污染物理化特性为污染应急反应决策提供信息；

（2）对海面污染物、肇事嫌疑船舶以及其他可疑污染源进行采

样和油品指纹鉴别，确认污染源，并保存有关证据；

（3）对受污染水域和岸线进行污染物鉴别和污染监测，确定污

染范围和程度，为资源保护和索赔提供证据；

（4）对受污染的环境资源（如水产养殖）进行监测；

（5）对已清除和恢复的受污染场所进行监测，确认受污染环境

的恢复状况。

4．预警和预案启动

指挥部办公室应注意收集莆田海域及周边海域的污染信息并分

析，根据可能引发的污染事故的紧迫程度、危害程度和影响范围，及

时发出预警信息。

有关单位、船舶和人员应注意接收预警信息，采取相应的防范措

施，防止或减少海上污染事件对人命、财产和环境造成危害。

所有成员单位在接到预警信息后，应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

发生海上危险化学品事故，预警信息的发布和《莆田市危险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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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事故灾难应急预案》的启动由莆田市危险化学品事故灾难应急救援

领导小组决定。

4.1 预警级别

预警级别的划分以事故或险情对公共安全、生态环境、社会秩序

可能造成的危害或威胁程度作为分级原则，将预警级别分为四级：四

级预警、三级预警、二级预警和一级预警（一级为最高级别）。

4.1.1 四级预警（IV 级）

（1）有海上船舶倾覆或起火爆炸，可能造成一般规模污染损害，

调用本市资源基本能够控制。

（2）污染物溢出量在 100 吨以下（高毒性危险品泄露或溢出 10

吨以下）。

（3）对公共安全、生态环境、社会秩序可能造成一般危害或威

胁。

4.1.2 三级预警（III 级）

（1）有海上船舶倾覆或起火爆炸，可能造成较大规模污染损害，

调用本市资源不能够控制，需要调用省级资源。

（2）研判船上污染物溢出量在 100-500 吨（高毒性危险品泄露

或溢出 10-50 吨以下）。

（3）对公共安全、生态环境、社会秩序可能造成较大危害或威

胁。

4.1.3 二级预警（II 级）

（l）有大型载运危险品船舶倾覆或水上储运设施起火爆炸，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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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造成重大规模污染损害，需要调用省级资源。

（2）研判船上污染物溢出量在 500-1000 吨（高毒性危险品泄露

或溢出 50-100 吨）。

（3）对公共安全、生态环境、社会秩序可能造成重大危害或威

胁。

4.1.4 一级预警（I 级）

（l）有大型载运危险品船舶倾覆或水上储运设施起火爆炸，可

能造成特别重大规模污染损害，需要调用本省以外资源。

（2）研判船上污染物溢出量在 1000 吨以上（高毒性危险品泄露

或溢出 100 吨以上）。

（3）对公共安全、生态环境、社会秩序可能造成特别重大危害

或威胁。

4.2 预警信息发布与预案的启动

指挥部办公室负责接收莆田海域及周边海域发生的船舶污染事

故信息，召集专家进行分析、评估，向指挥部报告，根据指挥部指令

及时发出预警信息、启动应急预案。三、四级预警信息由本级指挥部

发布或解除，一、二级预警由福建海域船舶污染应急指挥部发布或解

除。

4.3 预警终止

指挥部应加强对动态信息的跟踪，根据事态的发展和上级指挥部

的指示，及时调整预警级别并重新发布。当预警的前提条件已不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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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或预报可能引发海上污染事件情况已不再发生时，指挥部应当立

即宣布解除警报，终止预警期，解除已经采取的有关措施，并通过信

息播发渠道向有关方面宣布。

发生海上危险化学品事故，预警的终止由莆田市危险化学品事故

灾难应急救援领导小组根据《莆田市危险化学品事故灾难应急预案》

的规定予以发布。

5．应急响应

5.1 启动预案

指挥部发布预警信息后，应立即启动本应急预案，并根据预警等

级或事故发生状况采取相应等级的应急响应。应急响应行动分为四级

应急响应、三级应急响应、二级应急响应、一级应急响应（一级应急

响应为最高等级）。

5.2 响应原则

（1）原则上，船舶污染应急预案按照从低到高的层次启动，直

到能够有效地实施应急行动。

①四级应急响应（IV级），由本级指挥部办公室组织实施。

②三级应急响应（III 级），启动本预案，由本级指挥部组织实

施，由常务副总指挥负责指挥，包括：确定参与应急处置的指挥部成

员单位、成立现场指挥部并制定现场指挥；根据需要，组成专家咨询

组。

③二级应急响应（II级），启动本预案，同时报告福建省海域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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舶污染应急指挥部，由该指挥部组织实施，由常务副总指挥负责指挥。

当本机构应急力量不足时或无法控制事件扩展时，报请上一级应急指

挥机构支援。

④一级应急响应（I 级），启动本预案，同时报告福建省海域船

舶污染应急指挥部，由该指挥部组织实施，由常务副总指挥负责指挥。

当本机构应急力量不足时或无法控制事件扩展时，报请上一级应急指

挥机构启动相应应急预案予以支援。

（2）无论何种情况，启动上级预案时并不免除本级应急指挥机

构的责任，亦不影响本级应急指挥机构先期已经采取的或将要采取的

有效应急行动。

（3）如果事故升级，福建省或国家启动了相关预案，指挥部应

按照福建省或国家预案的要求组织开展应急行动。

（4）发生在指挥部责任区域交界水域的险情事故，或发生地一

时无法明确的险情事故，按谁先接警谁先处置的原则，接警核实后立

即启动预案，展开应急响应行动。省指挥部明确指定的指挥部接管后，

仍要服从组织和协调，按指令参与应急行动。

（5）污染事故事故发生在台湾海峡及乌丘屿等海区，需要与台

湾有关方面进行协作应急处置的，请求省溢油应急指挥部报请中国海

域船舶溢油应急指挥部与台湾有关方面进行联络，或由指挥部办公室

根据授权按照事先的约定进行处理。

（6）指挥部应急力量不足或无法控制事态发展时，请求省指挥

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开展应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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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莆田海域发生海上危险化学品事故，启动《莆田市危险

化学品事故灾难应急预案》和实施应急响应由莆田市危险化学品事故

灾难应急救援领导小组负责统一部署、协调、组织。

5.3 应急行动指挥与协调

（1）接到船舶污染事故信息后，指挥部根据事故具体情况适时

启动本预案。

（2）采取应急响应时，指挥部办公室应制定应急行动方案，调

动有关部门、应急力量参加应急行动。

（3）本预案启动后，由指挥部指定现场总指挥，成立现场指挥

部，协调和调动应急资源，派遣人员赶赴事故现场，召集成员单位按

照各自的职责开展工作。

（3）现场指挥部实施应急行动方案，负责现场事故救援及污染

控制和清除工作，报告或请示紧急事项，对现场行动进行监督管理。

（4）接到海上危险化学品事故信息后，指挥部应立即向莆田市

危险化学品事故灾难应急救援领导小组报告。

莆田海域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响应程序图见附录 11.3

5.4 应急响应

5.4.1 四级应急响应

5.4.1.1 指挥部应采取的行动措施：

（1）发布预警信息；

（2）启动本预案，成立现场指挥部，指定现场部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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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召开应急行动工作会议，评估应急行动进展情况，分析事

故发展趋势，及时调整应急行动措施；

（4）协调解决应急行动中出现的问题。

5.4.1.2 指挥部办公室应采取的行动措施：

（1）及时通知应急指挥部有关成员单位就位；

（2）及时将船舶污染事故情况和专家组意见报告应急指挥部总

指挥或副总指挥；

（3）作为应急行动指挥联络平台，传达和落实上级的指令，上

报清污行动的情况报告，并做好各种工作记录；

（4）及时通知应急专家工作组成员，组织召开专家组会议；

（5）根据现场指挥部的报告和专家组意见，制定应急行动方案

并及时调派辖区内应急队伍和设备、器材，船舶污染清除单位要符合

国家有关技术规范；

（6）提出应急行动后勤保障的需求；

（7）不定期组织召开新闻通气会；

（8）向相关部门提出应急资金保障需求。

指挥部有关成员单位应采取的行动措施：

(1)派出人员参加应急指挥部工作；

(2)按照应急分工，组织各自应急力量，开展应急行动。

莆田海域船舶污染应急指挥部成员联系表见附录11.4

莆田海域船舶污染应急专家咨询组名单及联系表见附录11.5

5.4.1.3 现场指挥部应采取的行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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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指挥部指令和污染现场实况，组织清污行动，保护敏

感资源，控制消除污染；

（2）根据实际情况，提出调整现场清污方案的意见，报告指挥

部；

（3）根据现场应急清污单位的援助请求，调派现场应急力量，

并将调派情况及时通知相应的应急清污单位，船舶污染清除单位要符

合国家有关技术规范。

莆田海域船舶污染清除应急力量分布图见附录 11.6

莆田海域应急力量统计及联系方式见附录 11.7

5.4.1.4 应急专家组应采取的行动措施：

（1）根据指挥部办公室的通知，及时到达指定地点；

（2）根据已掌握到的相关数据，研究污染物的漂移趋势、影响

程度和范围，提出环境优先保护顺序意见；

（3）根据清污现场情况，评估现有清污方案和清污能力，对进

一步应急行动措施提供专家意见。

5.4.1.5 造成污染事故的船舶应采取以下行动措施：

（1）按《船上油污应急计划》或《船舶海洋污染应急计划》开

展应急行动；

（2）及时提供污染物溢出量和污染物潜在危险性资料，提供与

污染应急行动相关联的图纸资料；

（3）通知船东、船舶保险人等及时抵达事故现场；

（4）提供必要的应急行动启动资金和污染损害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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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三级应急响应

除四级应急响应行动措施外，指挥部办公室还应采取的行动措施：

（1）确定与上级支援力量或实施区域合作的有关应急力量的联系

方式；

（2）及时将污染事故情况和应急行动情况通报上级援助力量和实

施区域合作的有关应急力量；

（3）将上级援助情况或实施区域合作情况，通知有关单位和现场

指挥部。

5.4.3 二级及以上应急响应

除三、四级应急响应行动措施外，指挥部还应采取的行动措施：

根据实际情况需要，请求启动《福建海域船舶污染应急预案》或

由福建省请求国家启动国家级污染应急预案。

5.5 现场应急行动的管理与控制

现场指挥部明确应急行动方案、行动计划、行动组织形式、行动

要求、作业安全、卫生规定以及作业期间的联系沟通方式后，应监督、

收集应急行动情况并进行评估，并报告指挥部办公室，以便调整应急

行动方案和行动计划；监督、指导应急队伍的行动和行动计划的落实；

检查现场安全和卫生制度的执行情况；对投入的人力、设备器材进行

管理，组织做好有关取证与工作记录，评价污染清除效果。

5.6 救护和医疗

在污染事故，特别是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应急行动中，船员、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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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应急人员、群众可能受到污染危害，造成人员伤亡。指挥部办公室

和现场指挥部应协调救护与医疗部门承担医疗援助或指导任务。

被指定的医疗机构应指挥部的要求，做好以下工作：

（1）提供远程海上医疗咨询、医疗指导：

（2）派出医疗人员携带医疗设备，随船或航空器赶赴现场执行海

上医疗援助、医疗移送任务；

（3）根据指挥部的通知，为接收伤病人员开展救治作出必要的安

排，并将此安排通知指挥部，并报告当地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海上医疗救援助力量的调度：

（1）海上医疗援助一般由本市的医疗机构承担，接受省指挥部的

指导；

（2）必要时，指挥部可向省指挥部请求医疗援助。

5.7 应急工作人员的安全防护

现场指挥部应做好应急工作人员的安全防护工作，应急队伍应装

备应急行动安全防护用具。应急队伍进入事故现场前，应明确事故性

质、范围、个人防护措施、事件紧急处理方法，并进行进入登记。化

学品事故应急工作人员离开现场应先登记，进行医学检查，造成人身

伤害的立即采取救治措施。

5.8 群众的安全防护

必要时，现场指挥部应疏散事故现场没有个人防护的人员到上风

向的安全地带，密切监视险情；如果险情加剧，危及现场人员及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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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应通知当地政府，由当地政府有关主管部门负责拟定撤离计划，

计划内容应包括撤离路径及其备用路线，交通工具、车流量控制、疏

散目的地的接纳条件、通知撤离居民的方式、告知有关人员自身保护

的注意事项或预防措施等。

5.9 社会力量动员和参与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在船舶污染应急指挥机构的统一指挥

下参与船舶污染应急反应。由市、县人民政府组织动员管理范围内有

关的社会力量和物资参与应急反应行动，并由指挥部或现场指挥部对

人员和物资进行统一的组织协调和管理。

对于海上危险化学品事故的预防和应急救援，石油化工码头应积

极参与污染事故的应急处置和反应，为指挥部应急决策提出建议；为

船舶污染事故调查、恢复重建、损害评估、索赔和赔偿等方面提供咨

询，对应急处置行动进行评估。

5.10 区域合作

5.10.1 与相邻市协调的应急行动

（1）收到相邻市对其责任区开展的海上应急援助请求时，指挥

部应视情提供包括船舶、人员和设备等援助。

（2）指挥部要与相邻市指挥机构保持紧密联系，建立区域合作

机制，在信息通报、资源共享、互派力量援助等方面进行有效合作。

（3）指挥部接到相邻市指挥机构请求援助时，应及时通报相应

区域的应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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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2 与台湾地区的协作

与台湾地区海上溢油应急机构的协作，按照国家有关对台政策及

中国海上溢油应急的有关规定进行。需要两岸协作的有关直航台湾地

区直航航线间的应急行动，按照上级授权的权限执行，并报省指挥部。

5.11 应急响应的结束

各级响应的最高指挥根据污染应急处置的实际情况，可适时宣布

解除应急状态，停止应急反应行动。宣布结束前应满足下列条件：

（1）现场抢险活动（包括污染清除、设备打捞或处置等）已经

完成。

（2）污染物泄漏源或溢出源已经得到控制，并停止泄漏或溢出。

（3）污染事故所造成的大规模污染损害已经基本得到控制和清

除。

（4）对污染敏感区的威胁已经得到排除。

5.11.1 四级和三级应急响应

由指挥部根据应急行动的进展情况，宣布应急行动结束。

5.11.2 二级及以上应急响应

由福建省船舶污染应急指挥机构根据应急行动的进展情况和上

级决定，宣布应急行动结束。

5.12 总结与评估

应急响应结束后，应组织对应急行动的总体效果和污染损害情况

进行总结与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和实际需要提出修订本预案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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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总结评估的主要内容：船舶污染事故的环境损害评估、应急行动

有效性（包括行动方案、清污技术、设备状况、人员素质、应急反应

机制、应急机构运作效率等方面）的评估。

5.11.1 四级和三级应急响应

由本级指挥部召集参加应急行动的单位和人员进行总结和评估。

各参与应急行动的单位、部门应将总结评估情况书面报指挥部办公

室，由指挥部汇总后向市政府值班室和福建省海上搜救中心办公室

（福建海域船舶污染应急指挥部）报告。

5.11.2 二级及以上应急响应

由福建省指挥部组织召集参与应急行动的单位和人员进行总结

评估。

6．信息发布

6.1 新闻发言人

由指挥部根据《莆田市突发公共事件新闻发布应急预案》的相关

要求，确定新闻发言人，负责向社会发布辖区海域污染突发事件的信

息。新闻发布要及时、主动、客观。

6.2 新闻发布内容

（1）海上船舶污染的污染源及突发事件概况；

（2）对公共安全、生态环境和社会秩序可能造成的危害或威胁；

（3）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处置情况，包括已采取的措施、取得的

进展、拟采取的进一步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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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需要提醒公众注意的事项；

（5）善后处理情况；

（6）公众关心的其他问题。

6.3 新闻发布方式

（1）新闻发布会；

（2）电视、广播、报刊、杂志等媒体报道；

（3）热线电话。

7．后期处置

7.1 船舶污染事故的调查、处理、检测与后果评估

（1）海事部门、海洋与渔业主管部门、军队环境保护部门按照

各自法定职责负责相关船舶污染事故的调查、处理。

（2）污染物溢出量查验工作由指挥部会同质量监督检验部门组

织。

（3）污染物种类鉴定委托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认可的机构进行。

（4）污染损害评估由指挥部会同相关部门组织有关专家进行。

（5）海上危险化学品事故的调查、处理、检测与后果评估应按

照《莆田市危险化学品事故灾难应急预案》的规定进行。

7.2 污染损害赔偿

按照相关国际公约和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开展污染损害的索

赔与赔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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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受污染场所的恢复

当受船舶污染事故损害的场所（如旅游、海水浴场、娱乐场、重

要自然保护区、水产增养殖区等）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人工或自然恢

复，才能基本消除所受到的污染影响时，由指挥部在应急反应结束前

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进行评估，提出适当的恢复方案及跟踪监测建

议。

7.4 污染物处置

污染物处置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

8．应急保障

8.1 船舶污染应急能力建设

（1）由莆田市政府定期组织开展莆田海域船舶污染风险评估，

落实《莆田市防治船舶污染应急能力建设规划》中有关项目，建设莆

田市船舶污染应急专用设施、设备和器材设备库，加强对船舶污染监

视、监测、预警设施的规划和建设，组建应急反应队伍，配置应急反

应设备，确保满足本市的船舶污染应急需求，特殊情况下为其他水域

的应急提供支援。

（2）船舶污染应急队伍由专业应急队伍和其它应急队伍组成。

市人民政府应统筹建设海上污染专业应急队伍。其它应急队伍包括船

舶污染清除单位、船舶、港口、企业自有的清污力量和政府动员的其

它污染应急力量，船舶污染清除单位等海上污染专业应急队伍要符合

国家有关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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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港口、码头和装卸站以及从事船舶修造、打捞、拆解等作

业活动的单位应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配备与其装卸货物种

类、吞吐能力或者修造能力相适应的污染监视、监测设施、船舶污染

物接收设施以及应急处置设施设备，并应当定期检查和维护，以满足

污染应急的基本需求。

（4）有关石油化工码头应加强海上船舶污染和海上危险化学品

事故应急力量建设。莆田海域相关石油化工码头，应根据船舶污染和

海上危险化学品面临的风险，主动为中长期船舶污染和海上危险化学

品事故的风险分析和预测、事故应急处置体系的规划和建设、应急处

置技术开发提供意见和建议；针对已发生的船舶污染，为指挥部应急

决策提出建议；为船舶污染和海上危险化学品事故调查、恢复重建、

损害评估、索赔和赔偿等方面提供咨询，对应急处置行动进行评估。

8.2 应急人力资源保障

船舶污染应急队伍由各级政府应急队伍、安监部门、海事部门、

消防队伍、清污队伍、救捞部门、交通运输部门、驻莆部队、环保部

门、海洋渔业部门、民众、相关领域专家、相关科研部门等组成。各

级地方政府应重视并统筹建设海上污染专业应急队伍。

当应急反应队伍不足时，当地政府应动员本地区机关、企事业单

位、民间组织和志愿人员等社会力量参与或支援海上应急行动。

8.3 技术保障

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负责组建莆田海域船舶污染应急专家咨询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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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污染应急提供技术、法律、保险等多方面的技术保障。

8.4 物资保障

为确保应急反应行动的顺利进行，各级地方政府必须保证应急物

资供应充分迅速，建立相应的后勤保障储备库。各级指挥机构应对所

调用的人员和物资进行登记。

8.5 资金保障

（l）应急资金由各级财政部门纳入财政预算，按照分级负担的

原则，合理承担应由本级政府承担的应急保障资金。

（2）市级财政部门应根据实际情况，按照专项申报、专项审批

的办法，承担经市政府批准组织的海上船舶污染船舶应急演练费用。

（3）经市政府批准的有功单位、人员的表彰和奖励经费，参加

海上污染应急工作的社会救助船舶及航空器燃料补偿经费，市级财政

部门根据实际情况，按照专项申报、专项审批的办法给予。

（4）各级海上船舶污染应急机构应按规定管理、使用船舶污染

应急经费，定期向同级政府汇报经费的使用情况，接受政府部门的审

计和监督。

9．奖励与责任追究

9.1 奖励

在本预案所涉及的应急救援工作中有下列表现之一的单位和个

人，应依据有关规定给予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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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色完成应急处置任务，成绩显著的。

（2）防止或抢救事故有功，使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的财产免

受损失或者减少损失的。

（3） 对应急救援工作提出重大建议，实施效果显著的。

（4）有其他特殊贡献的。

9.2 责任追究

在本预案所涉及的应急救援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法

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对有关责任人员视情节和危害后果，由其所在

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其中，对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

关任命的其他人员，分别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给予行政处分；属

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

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不按照规定制订事故应急预案，拒绝履行应急准备义务的。

（2）不按照规定报告、通报事故真实情况的。

（3）拒不执行应急预案，不服从命令和指挥，或者在应急响应

时临阵脱逃的。

（4）盗窃、挪用、贪污应急资金或者应急物资的。

（5）阻碍应急工作人员依法执行任务或者从事破坏活动的。

（6）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影响的。

（7）借用指挥部名义，滥用职权调用应急力量造成不良后果的。

（8）有其他危害应急工作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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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附则

10.1 预案管理与更新

指挥部负责组织适时更新莆田海域船舶污染应急预案，报莆田市

政府审查批准。

10.2 预案的培训和演习

（1）指挥部办公室应定期组织预案的培训，原则上每年应开展

一次培训。

（2）指挥部应定期开展预案的演习或桌面推演，原则上每两年

应开展一次演习或桌面推演。

10.3 名词术语

本应急预案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1）船舶：是指在海上营运的任何类型的船舶，包括水翼船、

气垫船、潜水器和任何类型的浮动航行器。

（2）船舶污染事故：是指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发生油类、油

性混合物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泄漏造成的海洋环境污染事故。

（3）应急响应：旨在防止、控制、清除、监视、监测等防治船

舶污染所采取的任何应急行动。

（4）高毒性危险品：是指在航运中，一旦泄露会对人体健康、

渔业财产或敏感资源等造成严重损害的有毒物质，名目按公安部1993

年颁布的强制性公共安全行业标准《剧毒物品品名表 GA58-93》和《剧

毒物品分级、分类与品名编号 GA57-93》等相关国家标准以及《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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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运危险货物规则》、《海上运输危险和有毒物质损害责任和赔偿国际

公约（HNS 公约）》等相关国际公约定性为高毒害性的危险品。

（5）污染物：是指《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规定的

污染危害性物质。

（6）危险化学品：具有毒害、腐蚀、爆炸、燃烧、助燃等性质，

对人体、设施、环境具有危害的剧毒化学品和其他化学品。所涉及的

危险化学品是在我国《危险货物品名表》和《海运污染危害性货物名

录》，以及《经 1978 年议定书修订的 1973 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

公约（MARPOL）附则 II》、《国际散装运输危险化学品船舶构造和设

备规则》、《国际散装液化气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国际海运危险货

物规则》、《国际海运固体散装货物规则》B组货物中列名的物质。

（7）海上危险化学品事故：载运危险化学品的船舶在水上航行、

停泊或装卸作业过程中，由于船舶载运的危险化学品导致的火灾、爆

炸、泄露等，或因载运危险化学品的船舶发生事故，造成或可能造成

所载运的危险化学品发生火灾、爆炸、泄露等，导致人员伤亡、财产

损失和环境损害的事故。

（8）油品：福建辖区装卸的油种主要有原油、汽油、柴油、燃

料油、航空煤油、石脑油等。福建辖区载运重质油（原油和燃料油）

约占油品总运量的 50%以上。重质油载运船舶船型较大，一次性溢油

量大，属于持久性油类，油品毒性大，难于清除，对敏感资源影响严

重。而轻质油属于非持久性油类，容易挥发，相对比较容易清除。

（9）散装液体化学品：福建辖区装卸的液体化学品主要有二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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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乙二醇、甲醇、液碱等。2011 年-2015 年，福建辖区运量前 15

种的散装液体化学品中，溶于水的有 7种，运量较大的包括乙二醇、

甲醇、液碱等，不溶于水的化学品包括二甲苯、植物油、苯乙烯、甲

苯等，其中二甲苯、苯乙烯属于第 3 类易燃液体，容易发生火灾事故，

在应急处置时应防控火灾风险。此外，在根据 MARPOL73/78 附则 II

分类标准，前 15种化学品中，绝大多数属于毒性较强的 Y 类化学品，

对水环境的危害较大。

10.4 预案的解释

本预案由莆田海事局负责解释。

10.5 实施日期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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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附录

11.1 莆田海域船舶污染应急责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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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莆田海域船舶污染事故报告表

主送单位：

报告人姓名 单 位

报告日期 报告时间 电话

A 事故船舶或设施名称：

B 事故发生日期和时间：

C 事故发生地点（经纬度或最近陆地标志）：

D 事故原因（碰撞、搁浅、装卸溢漏等）：

E 溢出部位：

F 污染物品种：

G 估计溢出数量和进一步溢出的可能性：

H

事故当

地地理

环境

风速 风向

气温 能见度

海况 浪

污染物运动方向

I 预计将受污染威胁的地区：

J 已采取和准备采取的防治措施：

P 联系人： Q 地址： 邮编：

R 电 话：

备注：填写内容多的可按字母序号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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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报告

指挥部办公室

污染事故/险情初始评估

成员单位

公众预警预警

清污力量

进一步评估并制定

污染应急响应方案

污染应急响应行动

敏感区保护;岸、滩清除;

污染物回收及处置

污染源控制（堵漏与转

驳）;防火防爆围控;污染

物回收处置。

应急反应结束

总结/评估

新闻发布

应行动

监视监测

应行动

危险化学品事故灾难应急

救援领导小组

11.3 莆田海域船舶污染事故应急反应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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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莆田海域船舶污染应急指挥部成员联系表

单位 地址 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

莆田市政府 莆田市政府机关大院 0594-2292721 0594-2293959

莆田海事局 莆田市城厢区永乐路 128 号 0594-2519516 0594-2519512

莆田市海洋与渔业局 荔城中大道 2169 号莆田市政府办公

楼 5号楼

0594-2610868 0594-2380619

莆田市环境保护局 莆田市政府机关大院 0594-2688958 0594-2681708

莆田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莆田市政府机关大院 0594-2292259 0594-2339655

福建海警二支队 0595-28229110 0595-28229112

湄洲湾港口管理局 泉州市泉港区泉五中路 329 号 0595-87990213 0595-87990212

仙游县政府 鲤城街道 825 大街 919 0594-8293235 0594-8292907

城厢区政府 荔华东大道 269 0594-2693753 0594-2693410

涵江区政府 兴涵街 1号 0594-3597691 0594-3596217

荔城区政府 县巷 63 号 0594-2294422 0594-2292116

秀屿区政府 笏石镇大丘村市政中心 0594-5851234 0594-5863661

湄洲湾北岸管委会 山亭镇 0594-5979797 0594-5952956

湄洲岛管委会 湄洲镇 0594-5094611 0594-5092031

莆田海关 文献西路 1588 0594-2688757 0594-2697208

莆田市发展改革委 莆田市政府办公楼 1号楼 0594-2382311 0594-2298744

莆田市经信委 莆田市政府办公楼 1号楼 0594-2290478 0594-2292391

莆田市财政局 莆田市政府机关大院 0594-2690600 0594-2690600

莆田市消防支队 莆田市荔城区镇海中街 0594-2785623 0594-2750089

武警莆田边防支队 凤凰山别墅山庄 0594-2675966 0594-2673003

莆田市公安局 莆田市政府机关大院 0594-2772848 0594-2682041

莆田市交通运输局 莆田市政府机关大院 0594-2692559 0594-2699583

莆田市口岸办 莆田市政府机关大院 0594-2689600 0594-2689700

莆田市气象局 莆田市政府机关大院 0594-2292028 0594-2288847

莆田市旅游局 莆田市政府机关大院 0594-2656677 0594-6735838

莆田市林业局 莆田市政府办公楼 2号楼 0594-2229110 0594-2213886

莆田市台湾事务办公室 莆田市政府机关大院 0594-2692623 0594-2690337

莆田市卫生局 莆田市政府机关大院 0594-2285268 0594-2286659

移动通信莆田分公司 延寿中路 518 号 0594-6796696 0594-6796688

中国联通莆田分公司 丰美路 666 号 0594-7584101 0594-7584096

中国电信莆田分公司 梅园西路 77 号 0594-2295233 0594-2292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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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莆田海域船舶污染应急专家咨询组名单及联系表

序号 姓名 所在单位 专业 职称 联系电话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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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莆田海域船舶污染应急力量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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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莆田海域船舶污染应急力量统计及联系方式

序号 器材名称 型号 数量 存放地点 所属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收油机 ZS20 1台 秀屿港区 莆田市海神船务有限公司 翁元忠 15105900589
2 收油机 ZS10 1套 秀屿港区 莆田市海神船务有限公司 翁元忠 15105900589
3 收油机 ZS65 1台 秀屿港区 莆田市海神船务有限公司 翁元忠 15105900589
4 收油机 DTIP100 1台 秀屿港区 莆田市海神船务有限公司 翁元忠 15105900589
5 收油机 DTIP50 1台 秀屿港区 莆田市海神船务有限公司 翁元忠 15105900589
6 收油机 ZS50 1台 秀屿港区 莆田市海神船务有限公司 翁元忠 15105900589
7 收油机 ZS10 1套 东吴港区 莆田市辰龙船务有限公司 陈文全 13959567888
8 收油机 ZS40 1套 东吴港区 莆田市辰龙船务有限公司 陈文全 13959567888
9 收油机 YS30 1套 东吴港区 莆田市辰龙船务有限公司 陈文全 13959567888
10 收油机 DT1P160 1套 LNG溢油设备库 中海福建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陈本峰 18650091055
11 收油机 ZS30 1套 东吴港区 福建八方港口发展有限公司 刘楹 18050586601
12 收油机 ZS30 1套 莆头作业区 福建省莆头港口开发有限公司 苏文广 13859850031

13 收油机
20m3/h，中高粘

度
1台 秀屿港区 国投湄洲湾港口有限公司 毛信南 18650417799

14 真空式收油机 ZK30 2套 秀屿港区 莆田海事局 赵海滨 2526133
15 动态斜面式收油机 DXS60 1套 秀屿港区 莆田海事局 赵海滨 2526133
16 上行带式收油机 DSS60 1套 秀屿港区 莆田海事局 赵海滨 2526133
17 转盘式收油机 ZSY10 1台 秀屿万吨码头仓库 莆田港务集团 卢绍山 5690248
18 收油机 ZSY 1台 中原化工码头仓库 福建中原港务有限公司 常松彦 5699777
19 转盘式收油机 ZSY5 1台 三江口陆岛交通码头 莆田涵江港口开发公司 余文辉 3805388

20 应急卸载泵
KCB（2CY）

483.3
1台 闽港清 1号 莆田市海神船务有限公司 翁元忠 15105900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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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应急卸载泵 CH30-29 1台 闽港清 1号 莆田市海神船务有限公司 翁元忠 15105900589
22 应急卸载泵 KCB5 3台 秀屿港区 莆田市海神船务有限公司 翁元忠 15105900589
23 应急卸载泵 KCB 2台 东吴港区 莆田市辰龙船务有限公司 陈文泉 13959567888
24 应急卸载泵 XZB20 1台 LNG溢油设备库 中海福建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陈本峰 18650091055
25 应急卸载泵 XZB20 2台 东吴港区 福建八方港口发展有限公司 刘楹 18050586601
26 应急卸载泵 1*30m3/h 1台 秀屿港区 国投湄洲湾港口有限公司 毛信南 18650417799
27 高压蒸汽热水清洗装置 热水型 2台 秀屿港区 莆田市海神船务有限公司 翁元忠 15105900589
28 高压水流冷水清洗机 冷水型 2台 秀屿港区 莆田市海神船务有限公司 翁元忠 15105900589
29 清洗机 BCH0717A 1台 东吴港区 莆田市辰龙船务有限公司 陈文全 13959567888
30 清洗机 QX18 1台 东吴港区 莆田市辰龙船务有限公司 陈文全 13959567888
31 高压蒸汽热水清洗装置 热水型-PSQ36 1台 东吴港区 福建八方港口发展有限公司 刘楹 18050586601
32 高压蒸汽热水清洗装置 热水型-PSQ36 1台 莆头作业区 福建省莆头港口开发有限公司 苏文广 13859850031
33 高压热水清洗机 BCH0917A 4套 秀屿港区 莆田海事局 赵海滨 2526133
34 冷水高压清洗机 14L/min 1台 秀屿港区 国投湄洲湾港口有限公司 毛信南 18650417799
35 充水机 CXQ 1台 秀屿港区 莆田市海神船务有限公司 翁元忠 15105900589
36 充气机 CH 1台 秀屿港区 莆田市海神船务有限公司 翁元忠 15105900589
37 充水机 CXQ 1台 东吴港区 莆田市辰龙船务有限公司 陈文全 13959567888
38 充气机 CH 1台 东吴港区 莆田市辰龙船务有限公司 陈文全 13959567888
39 吸油拖栏 XTLY200 600米 东吴港区 莆田市海神船务有限公司 翁元忠 15105900589
40 吸油拖栏 PP-T-220 400米 秀屿港区 莆田市海神船务有限公司 翁元忠 15105900589
41 吸油拖栏 PP-T-220 100米 东吴港区 莆田市辰龙船务有限公司 陈文全 13959567888
42 吸油拖栏 XTLY200 400米 东吴港区 莆田市辰龙船务有限公司 陈文全 13959567888
43 吸附材料 PP-2 2吨 秀屿港区 国投湄洲湾港口有限公司 毛信南 18650417799
44 油拖网 SW6 1套 东吴港区 福建八方港口发展有限公司 刘楹 18050586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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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油拖网 SW6 1套 东吴港区 福建八方港口发展有限公司 刘楹 18050586601
46 油拖网 SW6 1套 莆头作业区 福建省莆头港口开发有限公司 苏文广 13859850031
47 油拖网 6m3/h 1个 秀屿港区 国投湄洲湾港口有限公司 毛信南 18650417799
48 喷洒装置 PSB140 1套 闽港清 1号 莆田市海神船务有限公司 翁元忠 15105900589
49 喷洒装置 PSB140 1套 秀屿港区 莆田市海神船务有限公司 翁元忠 15105900589
50 喷洒装置 PSH40 1套 东吴港区 莆田市辰龙船务有限公司 陈文全 13959567888
51 喷洒装置 PSC40 1套 东吴港区 莆田市辰龙船务有限公司 陈文全 13959567888
52 喷洒装置 PSH40 1套 LNG溢油设备库 中海福建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陈本峰 18650091055
53 喷洒装置 PSH80 1套 东吴港区 福建八方港口发展有限公司 刘楹 18050586601
54 喷洒装置 PSH40 1套 莆头作业区 福建省莆头港口开发有限公司 苏文广 13859850031
55 喷洒装置 40L/min便携 1台 秀屿港区 国投湄洲湾港口有限公司 毛信南 18650417799
56 消油剂 MH 0.6T 东吴港区 莆田市辰龙船务有限公司 陈文全 13959567888
57 消油剂 GM-2 0.8T 东吴港区 莆田市辰龙船务有限公司 陈文全 13959567888
58 消油剂 BH-X 2.85.0吨 秀屿港区 莆田市海神船务有限公司 翁元忠 15105900589
59 消油剂 GM-2 1.5吨 秀屿港区 莆田市海神船务有限公司 翁元忠 15105900589
60 消油剂 富肯-3# 0.8T LNG溢油设备库 中海福建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陈本峰 18650091055
61 消油剂 富肯-2# 4.1T 东吴港区 福建八方港口发展有限公司 刘楹 18050586601
62 消油剂 富肯-2# 1.2T 莆头作业区 福建省莆头港口开发有限公司 苏文广 13859850031
63 消油剂 GM-2 800KG 秀屿万吨码头仓库 莆田港务集团 卢绍山 5690248
64 溢油应急分散剂 GM-2 100公斤 三江口陆岛交通码头 莆田涵江港口开发公司 余文辉 3805388
65 溢油分散剂 3*富肯 3号 3吨 秀屿港区 国投湄洲湾港口有限公司 毛信南 18650417799
66 围油栏 GW900 1340米 秀屿港区 莆田市海神船务有限公司 翁元忠 15105900589
67 围油栏 GW750 780米 秀屿港区 莆田市海神船务有限公司 翁元忠 15105900589
68 围油栏 GW600 640米 秀屿港区 莆田市海神船务有限公司 翁元忠 15105900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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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围油栏 GW1500 1000米 秀屿港区 莆田市海神船务有限公司 翁元忠 15105900589
70 围油栏 WGV900 600米 东吴港区 莆田市辰龙船务有限公司 陈文全 13959567888
71 围油栏 WGV900D 1500米 东吴港区 莆田市辰龙船务有限公司 陈文全 13959567888
72 围油栏 WGV600T 260米 东吴港区 莆田市辰龙船务有限公司 陈文全 13959567888
73 围油栏 WGV900 360米 秀屿万吨码头仓库 莆田港务集团 卢绍山 5690248
74 围油栏 WGJ800 1470 LNG溢油设备库 中海福建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陈本峰 18650091055
75 围油栏 WGV900 1000 东吴港区 福建八方港口发展有限公司 刘楹 18050586601
76 围油栏 WGV900 1040 莆头作业区 福建省莆头港口开发有限公司 苏文广 13859850031
77 围油栏 WGV900 300米 中原化工码头仓库 福建中原港务有限公司 常松彦 5699777
78 围油栏 WGV750 100米 三江口陆岛交通码头 莆田涵江港口开发公司 余文辉 3805388
79 围油栏 1200m*1200mm 1200米 秀屿港区 国投湄洲湾港口有限公司 毛信南 18650417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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